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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新能源汽车信息 
 2019年5月                                  总第99期 

【工作信息】  

2019年1-5月山西汽车工业主要生产企业指标情况表 

项目 

单位 工业总产

值（万元） 

工业销售产

值（万元） 

工业增加值

（万元） 

利润总额

（万元） 

从业人

数（人） 

山西大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487836 513439 39027 16251 4094 

太原江铃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12163 8550 —— -14574 1447 

山西成功汽车制造有限公司 2728 2270 -15323 6430 1817 

山西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564916 564182 —— 78117 1476 

中国重汽集团大同齿轮有限公司 63709 69042 26437 10831 1804 

中信机电制造公司 113366 66367 17878 1862 4429 

中信机电车桥有限责任公司 4679 4897 571 22 594 

国营山西锻造厂 6000 5711 —— —— 603 

太重榆液长治液压有限公司 3254 2911 150 191 478 

山西汤荣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15260 14738 —— 561 871 

山西中航锦恒科技有限公司 4012 4013 23 16 364 

国营东华机械厂 3798 7506 570 195 584 

大同天城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2065 1740 225 -21 100 

山西利民车辆配件有限公司 2103 1944 373 15 140 

山西惠丰特种汽车有限公司 1240 1298 —— -403 234 

中航美运兰田专用车有限公司 2343 2336 -120 506 137 

合   计 1289472 1270944 69811 99999 23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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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主要企业甲醇燃料销售情况表 

单  位 加注站/个 车用甲醇燃料/吨 炉灶油/吨 

山西佳新能源化工有限公司 --- 44.25 29.08 

山西长治第一运输有限公司 1 66 --- 

山西丰喜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 16 550 1200 

山西新源煤化燃料有限公司 --- --- 460 

合     计 17 660.25 1689.08 

 

【产业信息】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在京召开 
     5 月 14 日，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在京召开，联席会议召集人、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圩主持会议并讲话，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财政部、公安部、生态

环境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应急管理部、国资委等 20 个联席会议

成员单位有关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专题研究了新能源汽车安全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了新能源汽车

安全形势和已开展工作，与会代表深入讨论了《加强新能源汽车产业安全监管重点工作和

部门分工》，并对下一阶段工作提出了意见建议。 

 

关于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 
     5 月 10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对外发布《2019 年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点任

务》（以下简称《重点任务》），要求 12 个改革试验区重点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要素市场

化配置、科技创新、对外开放、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等领域进行积极探索，加强改革系统集

成，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 

 对于山西省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重点任务》提出要以推动能源革命、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高生态环境质量为重点，不断深化资源型经济转型改革。 

 

2021-2035年中国传统内燃机汽车 

与新能源汽车协同发展 
    日前，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主办《2019 年新能源汽车蓝皮书编写启动会暨传统内燃

机汽车与新能源汽车协同发展研讨会》，前者主要分析新能源汽车产业现状及发展，后者

显然对于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尤为重要，确立 2021-2035 年中国传统内燃机汽车与新能源

汽车协同发展的产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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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车辆购置税有关具体政策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现就车辆购置税有关具体政策公告如下： 

  一、地铁、轻轨等城市轨道交通车辆，装载机、平地机、挖掘机、推土机等轮式专用

机械车，以及起重机（吊车）、叉车、电动摩托车，不属于应税车辆。 

  二、纳税人购买自用应税车辆实际支付给销售者的全部价款，依据纳税人购买应税车

辆时相关凭证载明的价格确定，不包括增值税税款。 

  三、纳税人进口自用应税车辆，是指纳税人直接从境外进口或者委托代理进口自用的

应税车辆，不包括在境内购买的进口车辆。 

  四、纳税人自产自用应税车辆的计税价格，按照同类应税车辆（即车辆配置序列号相

同的车辆）的销售价格确定，不包括增值税税款；没有同类应税车辆销售价格的，按照组

成计税价格确定。组成计税价格计算公式如下： 

  组成计税价格=成本×（1+成本利润率） 

  属于应征消费税的应税车辆，其组成计税价格中应加计消费税税额。 

  上述公式中的成本利润率，由国家税务总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

局确定。 

  五、城市公交企业购置的公共汽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中的城市公交企业，是指由县

级以上（含县级）人民政府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认定的，依法取得城市公交经营资格，为公

众提供公交出行服务，并纳入《城市公共交通管理部门与城市公交企业名录》的企业；公

共汽电车辆是指按规定的线路、站点票价营运，用于公共交通服务，为运输乘客设计和制

造的车辆，包括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 

  六、车辆购置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以纳税人购置应税车辆所取得的车辆相关凭证上

注明的时间为准。 

  七、已经办理免税、减税手续的车辆因转让、改变用途等原因不再属于免税、减税范

围的，纳税人、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应纳税额按以下规定执行： 

  （一）发生转让行为的，受让人为车辆购置税纳税人；未发生转让行为的，车辆所有

人为车辆购置税纳税人。 

  （二）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车辆转让或者用途改变等情形发生之日。   

  （三）应纳税额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税额=初次办理纳税申报时确定的计税价格×（1-使用年限×10%）×10%-已纳税

额 

  应纳税额不得为负数。 

  使用年限的计算方法是，自纳税人初次办理纳税申报之日起，至不再属于免税、减税

范围的情形发生之日止。使用年限取整计算，不满一年的不计算在内。 

  八、已征车辆购置税的车辆退回车辆生产或销售企业，纳税人申请退还车辆购置税的，

应退税额计算公式如下： 

  应退税额=已纳税额×（1-使用年限×10%） 

  应退税额不得为负数。 

  使用年限的计算方法是，自纳税人缴纳税款之日起，至申请退税之日止。 

  九、本公告自 2019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财政部 税务总局 

                                     2019 年 5 月 23 日    （来源：中汽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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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门印发《加快推进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 

快捷收费应用服务实施方案》 
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加快推进高速公路电子不停

车快捷收费应用服务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创新 ETC 发展模式，强化 ETC 应用

与服务，提升 ETC 使用率，加快推进多种电子收费方式融合协同发展，提高高速公路通行

效率，满足人民群众安全便捷经济出行需求。 

   《实施方案》提出了发展目标，即到今年 12 月底，全国 ETC 用户数量突破 1.8 亿，高

速公路收费站 ETC 全覆盖，ETC 车道成主要收费车道，货车实现不停车收费，高速公路不

停车快捷收费率达到 90%以上，所有人工收费车道支持移动支付等电子收费方式，显著提

升高速公路不停车收费服务水平。到 2025 年，全国 ETC 用户数量进一步提升，建成技术

先进、制度完善、服务优质、运行稳定的高速公路电子不停车快捷收费体系。                                                      

（来源：中国政府网） 

 

三部委发布一系列鼓励消费政策 汽车行业成重点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商务部印发《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通

资源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一系列推动汽车

消费的举措，引发了社会关注。 

《实施方案》提出，一方面，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行限行、限购，已实行的应当

取消。鼓励地方对无车家庭购置首辆家用新能源汽车给予支持。另一方面，严禁各地出台

新的汽车限购规定，已实施汽车限购的地方政府应根据城市交通拥堵、污染治理、交通需

求管控效果，加快由限制购买转向引导使用。 

针对新能源汽车成本问题，《实施方案》提出，要大幅降低新能源汽车成本。具体举

措包括，加快新一代车用动力电池研发和产业化，提升电池能量密度和安全性，逐步实现

电池平台化、标准化，降低电池成本。引导企业创新商业模式，推广新能源汽车电池租赁

等车电分离消费方式，降低购车成本。优化产品准入管理，避免重复认证，降低企业运行

成本。 

针对新能源汽车在使用方面的诸多“焦虑”，《实施方案》提出，要加快发展使用便

利的新能源汽车。具体举措包括，聚焦续驶里程短、充电时间长等痛点，借鉴公共服务领

域换电模式和应用经验，鼓励企业研制充换电结合、电池配置灵活、续驶里程长短兼顾的

新能源汽车产品。推进高功率快充、无线充电、移动充换电等技术装备研发应用，提高新

能源汽车充换电便利性。 

《实施方案》还提出，加快更新城市公共领域用车。推动城市公共领域车辆更新升级，

加快推进城市建成区新增和更新的公交、环卫、邮政、出租、通勤、轻型物流配送车辆使

用新能源或清洁能源汽车，2020 年底前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使用比例达到 80%。鼓励地

方加大新能源汽车运营支持力度，降低新能源汽车使用成本。《实施方案》还提出，创新

发展智能汽车；加快老旧汽车淘汰和城市公共领域用车更新，积极推动农村车辆消费升级；

大力推动二手车流通消费，积极引导汽车金融产品创新，逐步完善充换电、停车等基础设

施等。                                                   （来源：经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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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起多地开始实施国六排放标准 国五车促销清库存 
央视网消息：在国务院发布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明确规定今年 7

月 1 日开始，重点区域、珠三角地区、成渝地区提前实施国六排放标准。推广使用达到国

六排放标准的燃气车辆。近期，不少地方宣布执行国五向国六切换的新政策，也就是从今

年 7 月 1 日开始，达到国六排放标准的车辆才能上牌。一时间，这些地区的汽车经销商开

始了加大促销国五车的力度。 

按照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统计，全国已有 16 个省市计划在今年 7 月 1 日对轻型汽车，

汽油车或环卫车实行国六排放标准，这些地区汽车销量占全国的六成以上。目前国五排放

标准的车辆约在 60 万辆以上，预计到 6 月底，执行国六排放标准前，这些地区仍将会有

20 万辆左右的国五库存车。                                     (来源：央视新闻)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2018 年全国汽车安全与召回状况的通告 
汽车召回是国际通行的产品安全监管制度，是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重要举措。我国汽车召回

制度实施 15 年来，消除了大量的安全隐患，维护了消费者人身财产和社会公共安全，同时引导

企业实施技术改进，有效提升了产品质量总体水平。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及其实

施办法，公布 2018年全国汽车安全与召回状况通告。 

   （一）总体情况 

2018 年全年共实施汽车召回 221 次，涉及缺陷车辆 1251.28 万辆，召回次数和召回数量分

别比 2017 年减少 12%和 37.6%（2017 年峰值是因高田气囊召回造成的）。截至 2018 年底，我国

累计实施汽车召回 1768次，涉及缺陷车辆 6925万辆，汽车产品生产者因召回而投入直接费用总

计约 529亿元，累计挽回消费者损失 520亿元。近五年年均召回次数 220次，近每两天发生一次

召回，实施召回已经成为汽车生产企业的常态化活动。2004年至 2018年我国汽车召回次数与数

量。 

   （二）特征分析 

从召回性质看，2018年，受市场监管总局调查影响召回次数为 59 次，占召回总次数的 27%；

涉及缺陷车辆 679.87 万辆，占召回总数量的 54%，缺陷调查仍是发现车辆产品缺陷的主要方式。

截至 2018年底，受调查影响召回累计达 369 次，涉及缺陷车辆 3992.67 万辆，约占召回总量的

58%。2004—2018年受调查影响召回次数与数量。 

 

 

 


